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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许可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和代码

取水许可 代码：1012500015181828。
二、受理范围

在红塔区区域内，红塔区水利局审批权限内，依法需要办理取水审批的单位和个人。

三、办理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９日修订通过，自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主席令第74号）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但是，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的除外”。
2.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2006年1月24日国务院第123次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令第460号，自2006年4月15日起施行。）第二条第二款：“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除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情形外，都应当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
3、《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05年5月27日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HYPER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714762&ss_c=ssc.citiao.link" \t "_blank" 常务委员会十第六次会议修订，自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向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按照取水许可证的规定取用水，并按规定缴纳水资源费。家庭生活和零星养殖畜禽等少量取水的除外。”

4、《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简政放权取消和调整部分省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云政发（2013）44号附件2第98项：“实施机关：水利厅，项目名称：取水许可，调整方式：部分下放，备注：与相关项目同级审批。”

四、实施机关

玉溪市红塔区水利局

五、审批条件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完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符合国家行业取水许可技术规范标准，给予审批。如果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完整，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或者不符合国家行业取水许可技术规范标准，将不予审批。

六、受理地点

受理地点：红塔区政务服务中心水利局窗口

地址：玉溪市红塔区秀山西路万商汇17幢。

交通方式：市内可乘13路、18路公交车。

七、取水许可申请材料   表1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数量
	材料形式
	其他要求

	1
	行政许可申请书
	■原件

□复印件
	3份
	纸质材料，应采用A4纸，左侧装订。
	填写完整齐全、文字清晰、并加盖单位公章。

	2
	与第三者利害关系的相关说明
	■原件

□复印件
	3份
	
	内容完整齐全，编写符合相关规范、标准。

	3
	属于备案项目的，提供有关备案材料
	■原件

■复印件
	3份
	
	内容完整齐全。


建设项目需要取水的，申请人还应当提交由具备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资质的单位编制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论证报告书应当包括取水水源、用水合理性以及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等内容。
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的名称（姓名）、地址；
　　（二）申请理由；
　　（三）取水的起始时间及期限；
　　（四）取水目的、取水量、年内各月的用水量等；
　　（五）水源及取水地点；
　　（六）取水方式、计量方式和节水措施；
　　（七）退水地点和退水中所含主要污染物以及污水处理措施；
（八）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

八、审批时限

受理时限：2个工作日。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5个工作日（专家评审时间不计算在内）。
九、审批收费及依据

本行政审批事项不收费。

十、咨询

（一）咨询方式

1.窗口咨询。地址：红塔区政务服务中心水利局窗口

2.电话咨询。联系电话：0877-2013985
（二）咨询回复

通过窗口和电话咨询的，能够当场回复的，当场回复。不能当场回复的，应在2个工作日内回复。
十一、办理流程

（一）申请

1.提交方式

（1）窗口提交。地址：红塔区政务服务中心水利局窗口（玉溪市红塔区秀山西路万商汇17幢）。

2.提交时间

窗口提交：法定工作日9:00—12:00，13:00—17:00。

网络提交：时间不限。

（二）受理

1.受理决定

经审查，申请材料齐全、文字清晰、符合法定形式并加盖单位公章的，予以受理，应在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出具《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一式三份，一份给申请人，一份留区政务服务中心水利局窗口，另一份送红塔区水利局存档。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受理，应在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出具《行政许可不予受理决定书》：

a）该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

b）该事项依法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请向其他行政机关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c）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符合不予受理条件的。

《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送达方式为直接送达，并要求申请人签字确认。

需要进行技术审查（专家评审）的项目要向申请人送达《行政许可特别程序告知书》，送达方式为直接送达，并要求申请人签字确认。

2.组织评审
专家评审由红塔区水利局组织实施。
3.审批发证
红塔区水利局在5个工作日内对取水申请进行审批（不含专家评审时间）,予以审批的自作出审批决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送达行政许可决定书；不予审批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三）办理进程查询

申请人可通过拨打电话：0877-2022759查询审批事项办理进程。

（四）获取办理结果

审批证件为：取水许可决定书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日内，审批结果将进行公开，公开网址为：http://xxgk.yuxi.gov.cn/htqzfxxgk/
十二、申请人权利

（一）投诉

窗口投诉：红塔区政务服务管理局投诉中心。
电话投诉：0877—2027948。
信函投诉：玉溪市红塔区水利局（凤凰路52号），邮政编码：653100。

（二）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的法定时限为60日（包括国家法定节假日），行政复议的部门名称：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或玉溪市水利局；地点：红塔区人民政府（东风南路6号）、市水利局（白龙路金家边小学和玉溪市卫生监督局新楼背后）；联系电话：红塔区人民政府0877—2022901、市水利局0877—2037427。

申请人不服行政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地点：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棋阳路）；联系电话：0877—2614316。

十三、申请人义务

申请人应保证所提供材料真实、有效和准确。 
十四、相关文书、表单

相关文书及表单可到受理窗口直接领取。

附 件           申办《取水许可证》办理流程图
承诺办理时限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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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办条件：


水资源综合规划、流域综合规划、水中长期供求规划和水功能区划；遵守经批准的水量分配方案或者协议；地下水取水许可不得超过本行政区域地下水年度计划可采总量，并应当符合井点总体布局和取水层位的要求。符合水利部《取水许可管理办法》规定的其它条件


申办材料：


提出书面申请报告；按规定填写《取水许可申请书》；申请人与第三者利害关系的相关说明；属于备案项目的，提供有关备案材料；取水单位或者个人的法定身份证明文件；有利害关系第三者的承诺书或者其他文件；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的审查意见；利用已批准的入河排污口退水的，出具具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的同意文件。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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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塔区水利局





水利局对申办材料进行审核及勘查项目点








承办人提出初审意见





窗口受理


（1天）





分管局长


审核


（2天）





签署审核意见





水利局水政科办结





不符合条件：


水利局退回申请材料或发放补正通知（书面告知补正内容）





符合条件：


水利局出具审查同意书、制证、发证、建档立卷


（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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